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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判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基于公开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马 超　于晓虹

摘要:基于公开裁判文书定量分析行政审判中法官对比例原则的适用行为发现,比例原则的各个子原则对

判决结果的影响存在不均衡性,且子原则是否存在相关立法例对法官选择子原则进行适用有显著影响.
同时,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均在国家立法与判决结果的联系中发挥着一定程度的中介作用.这表明

在行政审判中,法官对比例原则的适用存在选择性.推动比例原则适用的“中国化”有两种进路:针对适当

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可结合当下的行政法法典化热潮对其进行立法实定化操作;针对均衡性原则,应该

正确认识和处理公益与私益的关系,可要求法官在裁判说理过程中对所涉及的有关利益衡量的标准作出

明确说明,以增强利益衡量的客观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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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如何,目前学界尚缺乏符合实证规范的深入分析.本文

试图从司法适用的视角入手,探寻我国法官在行政审判中适用比例原则的基本规律与模式,并发掘影

响法官适用比例原则的因素,以期为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审判中的展开提供建议.需要强调的是,实
证分析尤其是定量分析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检验理论假说而非构建理论① .相较于力图发现和填补

逻辑漏洞的规范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旨趣更侧重于通过精密、严谨的方法增进对事实的了解,以及

使用严格的客观证据来甄别个人化的主观判断.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是对既往以逻辑分析为主的比

例原则研究的一个必要补充,而并非对比例原则理论本身的建构或批判.

一、理论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依据学界通说,比例原则可细分为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三项子原则,分别针对行政行为之目

的、手段与收益进行正当性与合理性评价②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学者普遍对比例原则评价

积极,认为其思考框架“涵括了人类进行合乎理性的权衡所应考虑的各种要素,并以步骤化、可操作化

的方式呈现出来”③ .有学者还特别指出,三个子原则的阶梯化适用是比例原则自身“一个突出的优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民陪审制度与司法民主的北京经验”(１９ZGB００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

项目“行政诉讼管辖体制改革的实证研究———基于２２０万裁判文书的大数据分析”(２１YJC８２００２９).

作者简介:马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０２９;mar１９１９＠１６３．com);于晓虹(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社

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０８４;xyu＠mail．tsinghua．edu．cn).

致谢:何海波教授多次对本文提出有益意见,作者深表谢意.

①　于文轩、樊博:«公共管理学科的定量研究被滥用了吗? ———与刘润泽、巩宜萱一文商榷»,«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②　由于比例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的抽象性,学者间的认识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本文所理解的比例原则是综合国内大多

数学者的讨论所求得的“最大公约数”,不代表本文支持某种特定的教义学观点.相关文献在国内汗牛充栋,限于篇幅,不
一一列举.

③　张翔:«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以“李斯特鸿沟”为视角»,«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８５



势”①.基于此,多数学者认为,比例原则引入我国司法可成为“法院来审查具体个案的利器,拘束行

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②.总体来看,除个别不同声音③,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将比例原则引入

我国行政审判将会产生维护原告权益的积极效果.
但近期一些文献却初步揭示出比例原则司法适用的另外一面.比如,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官在行

政判决中适用比例原则“并不多见”④.还有研究发现,有的法官并没有遵从比例原则的位阶构造,而
是以“截取式适用”为主⑤.有学者通过统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行政判例发现,在适用结果上,比例

原则似乎没有对原告权益起到预想中的强有力保护,均衡性原则适用的结果是法院更多地支持了行

政机关而不是相对人⑥.这些发现提醒学界,比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情况,可能比学者的预期

要复杂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发现尽管颇具价值,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的,在材料选取、统计方法等

方面尚存在严谨性、精确性不足的问题.比如,对比例原则适用结果的判断,依据的是经过最高人民

法院编辑的行政判例,这是否能代表广大下级法院的“日常状态”尚存疑问.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未

能进一步挖掘比例原则与其他审判要素之间的联系,这如同将比例原则之实践置于“真空”中进行观

察,而忽略了外部行政审判环境.因此,有必要通过更为科学化、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揭示比例原则司

法适用的机理.从这一初衷出发,本文主要关注以下问题:我国法官究竟是如何适用比例原则的? 是

何种因素影响着法官对各个子原则的“截取”? 为什么其适用效果与理论预期不尽相同?

二、研究假设

定量研究需要首先提出研究假设.研究假设是对学界已有假说的总结,它可能被定量分析所证

明,也可能被证伪.定量分析之所以被认为更具科学性,就在于其符合波普尔所提出的科学的核心评

价标准———可证伪性⑦.本文在这一部分通过总结既有学说,并辅之以司法经验,提出研究假设.
在司法实践中,裁判结果是司法审查的最终产品,因此本文将判决结果作为主要因变量.对于自

变量,主要考虑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在先研究已经确定了“截取式适用”是我国法院行政审判中比例

原则适用的主要模式,因此各个子原则对判决结果的影响是需要首先考察的;其次,由于我国法院强

调“依法裁判”,因此比例原则与相关法律共同适用时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是要着重考察的,而这恰是以

往研究的空白之处.此外,基于前两者,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在行政审判中比例原则与相

关法律之间是何关系.
(一)适用不同子原则对判决结果的影响

对于比例原则的影响,学界几乎一致性地认为它能够有效保护原告权益.但这种说法较为笼统,
缺乏对各个子原则更为细致的比较.考虑到我国法院对比例原则更多采取“截取式适用”且主要集中

在必要性和均衡性原则上,而适当性原则很少适用,因此,本文尝试对适用较多的必要性原则和均衡

性原则分别提出假设.
必要性原则主要衡量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所造成的侵害是否满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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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标准.它是比例原则中客观化程度最高、也是最易据此作出判断的子原则.均衡性原则聚焦于

私益与公益之衡量,被视为比例原则的精神内核.学界之所以认为比例原则能够有效保护原告权益,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看重均衡性原则所体现的权益保障价值.因此,针对这两者,研究假设如下:

H１a:当法院适用必要性原则时,更有可能支持原告.

H１b:当法院适用均衡性原则时,更有可能支持原告.
(二)比例原则与法律共同适用对判决结果的影响

“依法裁判”是对法院的基本要求.因此,法官在运用比例原则的同时适用相关法律规定,是大概

率事件.此外,很多学者认为,比例原则与现有立法的一个特殊关联在于,比例原则的精神实质已在

我国多部行政实体法中有所体现.比如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过罚相当条款(第５条第２款),就被

学者认为体现了“合比例性思想的某些制度因素”①.近年来所颁布的多部行政实体法②中,也有不少

条款被认为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比如«行政强制法»第５条、«城乡规划法»第６４条、«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５条等.那么,在与相关法律共同适用的情况下,法院的判决会与其单独适用时存在差异吗?
我们认为这很有可能.因为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一个其为内心预设的判决结果寻找依据的过

程,如果判决结果能够同时被比例原则和相关法律所支持,法官无疑会更大胆放心地作出判决;而如

果仅有比例原则可以适用,那么法官的判决可能会相对谨慎,甚至会因此改变原本设想的判决结果.
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考虑法律的性质和位阶差异,则问题将更加复杂.如学者所指出的,法

律作为一种利益表达和利益保护的机制,不同性质和位阶的法律因制定机关的不同可能表达不同的

利益,并存在不同的利益保护倾向③.因此,不同性质和位阶的立法与比例原则共同适用,可能会因

其内在保护指向不同,而对案件结果产生影响.本文以制定机关为标准对法律做进一步划分.本文

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所通过的法律,称为“国家法律”;将除“国家法律”之外的其他

下位法律文件,如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统称为“其他法规”.二者相较,由于“国家法

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其制定过程的严谨性、透明性都明显更优,社会参与程度也更高.因

此可以认为,“国家法律”中权利保障要素相对更多一些.相对而言,位阶较低的“其他法规”,其制定

过程中的社会参与程度和过程透明性往往相对低一些,更易受到部门或地方利益的影响④.本文针

对这两种适用情况分别提出假设.
除行政实体法外,还必须考虑另外一个与比例原则高度关联的程序法因素,即２０１４年«行政诉讼

法»修改时新添加的“明显不当”审查标准.«行政诉讼法»修改后,“明显不当”标准与比例原则的关系

受到关注.有学者认为,可以将行政机关处理方式是否违反比例原则作为判断行政行为适当性的评

判方法之一⑤.其他学者的讨论也多指出“明显不当”标准与比例原则具有内在关联性.可以推测,
“明显不当”标准与比例原则很有可能被法官同时适用,并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而从语义上来说,
“明显不当”一词所带有的负面评价倾向,对它的适用表明法官可能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
所以,本文将是否适用“明显不当”标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综上,研究假设如下:

H２a:当法院将比例原则与法律共同适用时,相较于单独适用比例原则,更有可能支持原告.

H２b:当法院将“国家法律”与比例原则共同适用时,相较于不适用“国家法律”,更有可能支持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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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凌云:«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法学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之所以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考量,是因为«行政诉讼法»是规定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法”,几乎所有的行政判决都会适

用«行政诉讼法»,若将其全部纳入考察,则法律变量将难以体现出差异性.因此,对于«行政诉讼法»中与比例原则密切相

关的“明显不当”条款,我们将其设为一个独立变量.
杨建顺:«行政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法商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参见高凛:«论“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遏制»,«政法论丛»２０１３年第２期;黄兰松、汪全胜:«立法中的地方利益本位问题及应

对之策»,«北方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何海波:«论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H２c:当法院仅将“其他法规”与比例原则共同适用时,相较于不适用“其他法规”,更有可能支持被告.

H２d:当法院将“明显不当”标准与比例原则共同适用时,更有可能支持原告.
(三)子原则的中介机制

如前所述,不能排除比例原则与法律共同适用的可能性.那么,假如上述假设得到验证,另一问

题便凸显出来,即当法律与比例原则的各个子原则共同适用时,它们是如何一起对判决结果产生影

响的?
一般来说,如果在审判中存在明确可依据的立法条款,在依法裁判的要求下,法官不太可能故意

对其弃置不用.但究竟适用三个子原则中的哪一个,法官却是可以自主选择的.换言之,法官可能会

选择适用不同的子原则,以论证其判决结果的合理性.此时,不同的子原则相当于立法与判决结果之

间的沟通“中介”.由于体现了比例原则精神的法条主要集中于行政实体法以及«行政诉讼法»的“明
显不当”审查标准中,且适当性原则的司法适用较少,因此,笔者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３a:法院对必要性原则的适用,在国家法律与“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对判决结果的影响中具有

中介作用.

H３b:法院对均衡性原则的适用,在国家法律与“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对判决结果的影响中具有

中介作用.

三、样本来源与数据整理

本文样本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我们在该网站上一共获取在“判决理由”部分中出现“比例原则”
字样的行政一审和二审判决书共６１９份①.文书下载后,我们通过案号比对清理了部分重复文书,并
以“法官运用比例原则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法律评价”②为标准,采用人工阅读的方式对文书进行筛选,
获得符合标准的文书５６５份.这是本文的基础样本.

之后,我们通过人工阅读对文书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提取,如原被告身份、被告级别、审级、判决结

果等.判决结果作为主要因变量,我们根据法院作出的判决类型进行判断:如果法院作出撤销、变更、
赔偿、给付、确认违法、确认无效、责令履行法定职责以及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等判决类型中的任意

一种,我们即将其视为原告胜诉;如果法院作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或维持判决,则视为原告败诉.对

于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的,我们则以文书中对一审判决的描述为准.
对于共同适用问题,我们采取以下标准:如果法官适用的法律与比例原则指向对案件同一问题的

判断,我们就认为存在共同适用;如果仅存在比例原则,我们就判断为单独适用比例原则.在共同适

用中,如果国家法律与其他法规同时存在,由于国家法律的位阶更高,具有效力优先性,我们判断共同

适用的是国家法律;适用其他法规的情况是指仅有其他法规而无国家法律存在的情况.标注的困难

之处在于,如何判断法院在审判中所适用的究竟是比例原则的哪一个子原则.我们通过多轮交叉标注法

来解决此问题.具体说来,我们招聘了６名具有一定法学基础的标注人员,对他们就比例原则的内容进

行专门培训,之后将文书交叉分配给不同的标注人员,确保每份文书至少被标注了两次以上.对于第一

轮标注中出现分歧的文书,由本文的两位作者分别对其进行标注.如果第二轮标注仍然存在分歧,则由

两位作者协商一致后作出最终判断.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尽可能地保证了各个子原则标注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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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将检索词严格限定为“比例原则”四个字,而不包含“必要性”“适当性”等词汇,是因为后者是否专属于比例原则,学
者间的认识不尽一致,而实证研究要求样本的选取标准必须客观且稳定,当法官们在判决书中明确地写下“比例原则”四
个字时,表明他们对其具有清晰无误的适用意愿.
一些文书的判决段落之所以出现“比例原则”一词,是源于法官对原告诉请的原文引用,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该原则对案情

进行评价.具体例证可参见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５)雅行终字第４５号.



四、描述性统计与回归分析①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含原告特征、被告特征、案件特征以及案件年份四个维度(附表１).观察

控制变量发现,原、被告均很少提到比例原则(原告２１１％、被告１２６％),这说明法官对比例原则的

适用主要基于自主判断.
表１是主要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交叉分析.可以看出,在适用频率上,必要性原则适用最多,均衡

性原则次之,适当性原则最少.在５６５个案例中,原告总计胜诉２９７件,胜诉率为５２６％.观察表１
发现,不同子原则对判决结果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在适用必要性原则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率为

６２１％,而在适用均衡性原则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率仅为３２７％,两者相差近一倍.此外,比例原则搭

配不同法律共同适用时的统计结果则比较复杂.三者比较,当法院将比例原则与“国家法律”共同适

用时,原告胜诉率最高,达到７７４％;当仅与“其他法规”共同适用时,则下降为５６１％;而单独适用比

例原则时原告胜诉率最低,仅为２５５％.这初步表明,比例原则的适用能获得哪一层级的法律支持,
对判决结果有重要影响.

表１ 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项目
案件数量(百分比)

原告败诉 原告胜诉 总计

适当性原则
不适用 ２６７(４７．５％) ２９５(５２．５％) ５６２(１００．０％)

适用 １(３３．３％) ２(６６．７％) ３(１００．０％)

必要性原则
不适用 １１１(７３．５％) ４０(２６．５％) １５１(１００．０％)

适用 １５７(３７．９％) ２５７(６２．１％) ４１４(１００．０％)

均衡性原则
不适用 １５７(３９．３％) ２４３(６０．８％) ４００(１００．０％)

适用 １１１(６７．３％) ５４(３２．７％) １６５(１００．０％)

三种适用方式

单独适用 １６１(７４．５％) ５５(２５．５％) ２１６(１００．０％)

比例原则＋国家法律 ４９(２２．６％) １６８(７７．４％) ２１７(１００．０％)

比例原则＋其他法规 ５８(４３．９％) ７４(５６．１％) １３２(１００．０％)

(二)共线性诊断和计量模型

在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对自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附表２).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的 VIF
均大于５且接近１０,说明它们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观察样本库后发现,有９７．５％的案件

都是仅适用了这两个子原则中的一个.因此,进行回归分析时,我们将这两个子原则分别纳入模型.
由于选取的因变量是一个二元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

(三)回归分析

１．不同子原则对判决结果的影响

首先检验假设 H１a和 H１b.在纳入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在模型１(１)中以适当性和必要性原则为

自变量,在模型１(２)中以适当性和均衡性原则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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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一些非核心图表笔者以附件形式提供,读者可通过链接获取:https://pan．baidu．com/s/１６K９YwyＧg９QT８LCcy
UrJKNw,提取码:１２３４.



在模型１(１)和１(２)中,适当性原则均不显著,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的回归结果均表现显著

(p＜０．００１),但符号相反.这说明,法院适用必要性原则与不适用相较,更有可能判决原告胜诉;适用

均衡性原则与不适用相较,更有可能判决原告败诉.适当性原则均不显著,可能是其适用率过低所

致.假设 H１a得到验证,假设 H１b被证伪.
在表２中,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是,原告诉请是否包含比例原则竟与判决结果显著负相关.换言

之,如果原告在起诉中主动提出比例原则,就更有可能败诉.这一结果耐人寻味.一个可能的解释

是,当把比例原则作为诉请理由时,原告选择主要质疑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这很可能是因为原告对被

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因此,在原、被告均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没有太大异

议的情况下,基于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属性,法官更有可能判决原告败诉①.
模型２、模型３ １、模型３ ２和模型４则分别检验假设 H２a、H２b、H２c、H２d.模型２用于衡量比

例原则单独适用和与法律一同适用时的差异;模型３ １和模型３ ２用于衡量三种适用方式之间的差

异.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适用“比例原则＋国家法律”为参照项,后者是以适用“比例原则＋其

他法规”为参照项;模型４在模型３ １的基础上将“明显不当”变量加入回归模型.

表２ 主要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１ 模型３ ２ 模型４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

适当性

原则
适用

１．０７４
(１．３２５)

０．８４３
(１．３０９)

１．１６３
(１．４３９)

０．７９５
(１．４１２)

１．１４５
(１．４４７)

０．７３５
(１．４２４)

１．１４５
(１．４４７)

０．７３５
(１．４２４)

０．７５３
(１．４２２)

０．２８３
(１．４１４)

必要性

原则
适用

３．４４３∗∗∗

(０．４０４)
３．０１８∗∗∗

(０．４１５)
３．０５７∗∗∗

(０．４２８)
３．０５７∗∗∗

(０．４２８)
３．０９５∗∗∗

(０．４５８)

均衡性

原则
适用

２．４５６∗∗∗

(０．３４０)
１．８０１∗∗∗

(０．３６２)
１．８３８∗∗∗

(０．３７５)
１．８３８∗∗∗

(０．３７５)
１．７４１∗∗∗

(０．４０１)

原告提出 是
１．６９５∗∗∗

(０．２９２)
１．６７９∗∗∗

(０．２９２)
１．５９６∗∗∗

(０．３０６)
１．５６８∗∗∗

(０．３０５)
１．８６８∗∗∗

(０．３３５)
１．８３４∗∗∗

(０．３３６)
１．８６８∗∗∗

(０．３３５)
１．８３４∗∗∗

(０．３３６)
２．２１５∗∗∗

(０．３７８)
２．１６６∗∗∗

(０．３７８)

单独适用 是
１．５２６∗∗∗

(０．２６７)
１．５２８∗∗∗

(０．２６３)

适用方式 国家法律
１．８５７∗∗∗

(０．３２２)
１．８３３∗∗∗

(０．３１２)

单独适用
２．３７７∗∗∗

(０．３２５)
２．３９７∗∗∗

(０．３２２)
０．５１９

(０．３２２)
０．５６４

(０．３１６)
２．００８∗∗∗

(０．３５３)
２．０７７∗∗∗

(０．３５４)

其他法规
１．８５７∗∗∗

(０．３２２)
１．８３３∗∗∗

(０．３１２)
１．６０７∗∗∗

(０．３３７)
１．６００∗∗∗

(０．３２８)

明显不当

标准
适用

２．３８８∗∗∗

(０．３７１)
２．３６２∗∗∗

(０．３６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５６５ ５６５ ５６５ ５６５ ５６５ ５６５ ５６５ ５６５ ５６５ ５６５

３６

行政审判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① 本文初稿完成后,我们与多位行政诉讼法官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交流.法官们证实,在原被告双方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

性争议不大的情况下,法官在合理性审查中会倾向于采用较为保守的审查立场.



　　２．比例原则与不同类型立法共同适用的影响

在模型２中,比例原则单独适用的回归结果显著且为负(p＜０．００１),这说明单独适用相较于共同

适用,法院更有可能判决原告败诉.在模型３ １中,“单独适用”与“比例原则＋其他法规”共同适用的

回归结果显著且为负(p＜０．００１),说明这两者与“比例原则＋国家法律”的适用方式相比较,法院更有

可能判决原告败诉.在模型３ ２中,我们将参照项转换为“比例原则＋其他法规”,发现“比例原则＋
国家法律”的结果显著且为正(p＜０．００１),说明两者相较,在比例原则与“其他法规”共同适用的情况

下,法院更有可能判决原告败诉.但此时“单独适用”不再显著,说明“比例原则＋其他法规”与“单独

适用”二者相较,在判决结果上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在模型４中,“明显不当”标准的

回归结果显著且为正(p＜０．００１),说明比例原则与“明显不当”标准同时适用相较于不适用“明显不

当”标准,原告更有可能胜诉.在以上模型中,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的显著性相比于模型１均未

发生改变.总体而言,假设 H２a、H２b和 H２d得到验证,H２c得到部分证实.

３．稳健性检验

我们使用两种方式来检测以上结果的稳健性.一种是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被告方所在地２０１８年

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两个变量,另一种是将区域固定效应加入回归模型.由于卡方

检验的结果显示判决结果与区域变量具有统计学关联(c２＝２５．５５,p＜０．０５,附表３),因此可以采用地

区差异对上文的主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主要自变量的显著性在稳健性检验中并未发生改变

(附表４).由此可知,前文模型得出的主要结果是可靠的.

４．中介效应

我们对中介效应(包括完全中介效应与部分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常用的依次检验法①进行.
表３反映了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模型５(１)、５(２)、６(１)和６(２)说明“国家法律”与“明显不当”标准

对判决结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与前文结果相互印证,不再赘述.在模型５(３)和６(３)中,“国家

法律”与“明显不当”标准的回归结果显著且为正(p＜０．００１),这说明两个模型分别控制了必要性和均

衡性原则的影响后,二者对判决结果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必要性和均衡性原则在

“国家法律”“明显不当”标准与判决结果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换言之,在样本案件中,“国
家法律”或“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会促使法院更倾向于适用必要性原则,同时抑制对均衡性原则的

适用,从而更有可能使得原告胜诉(图１).假设 H３a和 H３b被验证.此外,我们还通过系数乘积法

对中介效应及其效果量做了计算,结果再次验证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存在(附表５、附表６).

表３ 必要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中介效应的回归模型结果

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B 标准差 p 值 OR 值(９５％CI) PseudoR２

模型５
(必要性

原则)

(１) 判决结果

(２) 必要性原则

(３) 判决结果

国家法律 ２．０５２ ０．２８８ ＜０．００１ ７．７８５(４．４２６ １３．６９３)

明显不当 ２．５２２ ０．３６５ ＜０．００１ １２．４５３(６．０８７ ２５．４７６)

国家法律 ２．５９４ ０．６１６ ＜０．００１ １３．３８０(３．９９７ ４４．７９２)

明显不当 １．４５７ ０．６８８ ０．０３４ ４．２９３(１．１１５ １６．５３５)

国家法律 １．７９３ ０．２９９ ＜０．００１ ６．００７(３．３４４ １０．７９１)

明显不当 ２．４０５ ０．３７０ ＜０．００１ １１．０８０(５．３６２ ２２．８９７)

必要性原则 ３．２０２ ０．４５１ ＜０．００１ ２４．５７３(１０．１４９ ５９．４９６)

０．５１０

０．７２６

０．６０４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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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续表３

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B 标准差 p 值 OR 值(９５％CI) PseudoR２

模型６
(均衡性

原则)

(１) 判决结果

(２) 均衡性原则

(３) 判决结果

国家法律 ２．０５２ ０．２８８ ＜０．００１ ７．７８５(４．４２６ １３．６９３)

明显不当 ２．５２２ ０．３６５ ＜０．００１ １２．４５３(６．０８７ ２５．４７６)

国家法律 ２．８１５ ０．５９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０(０．０１９ ０．１９２)

明显不当 １．５１０ ０．６４７ ０．０２０ ０．２２１(０．０６２ ０．７８５)

国家法律 １．８０９ ０．２９５ ＜０．００１ ６．１０３(３．４２２ １０．８８４)

明显不当 ２．３７７ ０．３６６ ＜０．００１ １０．７６９(５．２６ ２２．０４７)

均衡性原则 １．９２０ ０．３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７(０．０６９ ０．３１１)

０．５１０

０．７７５

０．５４８

　　注:本表模型均包含与之前模型相同的控制变量.

图１　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的中介效应示意图

综上,假设 H１a、H２a、H２b、H２d被证明,H１b被证伪,H２c、H３a和 H３b均被部分证明.具体来

说,基于样本案件,回归分析的结果证明了以下几点:
(１)比例原则的子原则对判决结果有显著的不同影响.具体来说,法官适用必要性原则时,原告

更有可能胜诉;适用均衡性原则时则相反.
(２)比例原则与法律共同适用时对判决结果的影响确实存在,且不同类型的立法间具有显著差

异.比例原则与“国家法律”共同适用时,法官更有可能判决原告胜诉;与之相比,比例原则单独适用

以及与“其他法规”共同适用时,法官更有可能判决原告败诉.此外,比例原则与诉讼法上的“明显不

当”审查标准共同适用时,法官更有可能判决原告胜诉.
(３)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在国家法律和“明显不当”标准对判决结果的影响中,均具有部分中

介作用,但作用指向不同.当法院适用国家法律或“明显不当”标准时,会更倾向于适用必要性原则,
同时抑制对均衡性原则的适用,从而有利于原告胜诉.

这些证明结果不仅印证了学界之前经验观察的结果,而且发现了一些未被学界注意到的现象.
它们从总体上说明,在比例原则的实际适用中存在着与理论预期不一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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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选择性适用现象

我们在前文对比例原则的适用实效进行了系统性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行政审判中存在着法官

选择性适用比例原则的现象.笔者针对实证发现将其拆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

子原则会引致不同的适用结果? 哪些因素影响着法官对子原则的适用选择? 笔者结合各个子原则的

学理内涵与我国行政审判环境对此作出解释.
一方面,本文的实证结果证实了学者的经验观察,即必要性原则的适用效果主要体现在保护原告

权益,均衡性原则的适用效果主要体现在维护行政机关.这是如何产生的呢? 有学者推测,这是因为

必要性原则偏重于事实认定,这易于使法官作出判断,而均衡性原则偏重于法律评价,这需要法官审

慎权衡①.这一回答有其道理.但笔者从实证结果出发,提出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如果说 H１系列假设的证明验证了学者的经验观察结果,那么 H２和 H３系列假设的证明则指明

了这种结果可能的原因.H２系列假设发现,比例原则的适用结果与同时适用的法律类型存在相关

性,H３系列假设则进一步证明了国家立法(包括“国家法律”与行政诉讼法上的“明显不当”标准)支持

的存在,会增加法官对必要性原则的适用,同时会抑制对均衡性原则的选择.这是因为,作为一项法

律原则,比例原则及其子原则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宽泛性和模糊性②.这在司法审判中往往意味着

赋予了法官较大的司法裁量空间,这种裁量空间通常需要通过权威性立法来加以约束.
从立法关联性上来看,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的一个关键差异就在于,前者在我国国家立法中

存在诸多体现其精神的立法例,而与后者相关的国家立法例则较为鲜见.必要性原则的这一立法优

势,在我国法院对依法裁判的强调下相当于预先为其设置了适用“锚点”,使其在适用中发挥出应有作

用.比如在一起案件中,法官在引用了旧«行政处罚法»第４条之后,立即结合比例原则指出,“行政机

关应遵循公平比例原则,选择执法成本相对较小的执法手段,选择对行政相对人最小侵害的处罚

方式”③.而均衡性原则由于不具备这一立法条件,因此法官在对它进行适用时,更多依凭主观裁量

来把握公益与私益的平衡,有的法官可能会被更多体现行政意志的行政性立法所影响.统计结果也

证明了这一点.在适用均衡性原则的案件中,法官极少同时适用国家立法,更常与“其他法规”同时适

用④.因此,可以说,比例原则的子原则在我国是否存在相关国家立法例以约束其裁量空间并锚定其

价值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它们的适用结果.
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影响着法官对子原则的择取呢? 相关立法例的存在是重要影响因素,但

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一问题,它虽然可以解释法官对必要性原则的适用,但无法回答为什么均缺乏国家

立法支持的适当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之间也存在适用频率的差异.对此,可结合我国行政审判的宏

观背景与各个子原则的司法审查强度做进一步阐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法院在行政审判上的一个指导性政策是“增进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

应当说,此种助推“府院互动”⑤的行政审判政策,既有利于提升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水平,也与我国法

院审判工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相契合.在各级法院的认真执行下,这一行政

审判政策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等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行政审判政策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隐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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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刘权:«行政判决中比例原则的适用»,«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刘权:«比例原则的精确化及其限度———以成本收益分析的引入为视角»,«法商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５)金东行初字第１６号.
根据统计,在２１６件适用“国家法律”的案件中,有２１０件同时适用的是必要性原则;而在适用均衡性原则的１７２件案件中,
有１６５件同时适用的是“其他法规”.
章志远:«中国行政诉讼中的府院互动»,«法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一些法院和法官在政策实际执行中“存在谦抑过度和角色模糊风险”,出现了某些淡化甚至弱化行政

诉讼法定监督功能的做法①.在行政审判中,此种对政策的偏异式理解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一些法官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主动性,一些法官会策略性地适用和解释法律从而为被诉行政行为

提供合理性论证.而比例原则作为“一把有弹性的尺子”,其各个子原则所要求的审查强度并不完全

一致,从而为一些法官提供了策略性解释和选择性适用的空间.与必要性原则相比较,主要审查行政

目的正当性的适当性原则,由于涉及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职权界分,其体现了一种更为主动和高强

度的审查要求;而主要审查公益与私益之间合比例性的均衡性原则,则高度依赖法官的主观判断.
因此,如果说法官对必要性原则的适用主要是由国家立法支持所致,那么,均缺乏国家立法支持

的适当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之所以适用情况也存在差异,原因很可能在于,一些法官由于对行政审判

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方面的偏差,对较高强度的审查态度比较消极和被动,不太愿意主动适用适当性原

则来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对均衡性原则而言,由于可以通过对它的适用,从公共利益角度为

被诉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提供论证,因此相对而言,有些法官可能会更愿意适用该子原则.比如,在一

起规划许可案中,法官认为,“被告行政许可的作出符合比例原则.确认该许可行为的违法

将造成社会公共利益的更大损失,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②简言之,当国家立法不足时,一
些法官对指导性行政审判政策的过度谦抑式的理解和执行,造成了对比例原则的适当性和均衡性子

原则适用选择上的差异.
综合上述分析,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审判中的总体适用情形如下:一方面,如果存在明确的国家

立法支持,法官会主动适用具有国家立法支持的子原则,加强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审查,强化对行政行

为的监督,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在行政审判中,如果缺乏明确的国家立法支持,一
些法官在执行相关行政审判政策时,由于认识和理解方面的偏差,会趋向于回避对行政机关进行高强

度的司法审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策略性地选择比例原则的子原则进行适用的现象.

六、可能的实践出路

相比于其他法律概念,比例原则试图对行政行为的各个阶段均提出规制方案,从而形成了多位

阶、多面向的特殊构造.这种全面化的设计思路虽然初衷可嘉,却不可避免地放大了其模糊性特征,
进而在司法实践中催生出多样化的解释可能性.在某些情境下,比例原则甚至有可能成为个别法官

矫饰个人不当见解的一种话语策略③.鉴于比例原则的逻辑构造已相对成熟,未来比例原则“中国

化”的推进方向应当是,探寻既能坚守其权益保障精神,又能提升其适用精确性的实践方案.从前文

的研究出发,本文尝试提出两个启发性思路,以供学界和实务界参考.
第一,通向立法的比例原则.如前文的分析所示,必要性原则之所以具有更好的适用效果,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其可以借由与实体法关联条款的共同适用获得立法支持,从而使法官获得来自立法与

法理两方面的充分支持,以起到“联手”监督行政权力的作用.因此,一个或许可行的实践方案是,在
行政法有望得以法典化的当下,可在行政法典的“总则”部分,针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目的和手段提

出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原则性要求,即将适当性和必要性原则的内在精神直接融入立法之中,从而为它

们的司法适用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实定法“锚点”,使法官适用时有“法”可依.
第二,在裁判说理中明示所指涉的有关利益的判定标准.虽然立法可将适当性与必要性两个子

原则予以实定化,但均衡性原则由于涉及利益衡量,其主要依赖于法官的司法裁量而展开.因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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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志远:«中国行政诉讼中的府院互动»,«法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７)湘０６０２行初２７号.
李学尧、刘庄:«矫饰的技术:司法说理与判决中的偏见»,«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使立法上可以进一步加强宣示权利保障的行政法价值,但具体到个案实效,均衡性原则的适用仍不免

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观察前文案例可以发现,均衡性原则适用效果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

些法官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上的理解和认定分歧所致.研究发现,强制要求法官写明裁判说

理过程有助于减少裁判偏见①.因此,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要求法官在行政裁判的说理过程中明

示其所指涉的有关利益的判定标准,并尽可能就其衡量过程进行详尽的说明,借此提升利益衡量的客

观化程度,从而有助于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达到保护公共利益与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均衡.
上述两种思路并非竞争性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并进而行的,以此或可有助于提升比例原则“中国

化”的质效.最后需要申明的是,本文的实证分析所针对的只是比例原则的“特定事实”,而非针对法

律原则的“普遍知识”②,相关结论是否能推及于普遍性的法律原则,有待于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Applicationof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inAdministrativeLitigation
—AnEmpiricalStudyBasedonPublishedJudicialDecisions

MaChao　YuXiaohong
(SchoolofLaw,UIBE,Beijing１０００２９,P．R．China;

DepartmentofPoliticalScience,THU,Beijing１０００８４,P．R．China)

Abstract:Basedonjudicialdecisionspublishedonline,thispaperpresentsaquantitativeanalysisof
judgesbehaviorinapplying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inadministrativetrials．OuranalysisreＧ
vealsanunbalancedimpactintermsofitsthreesubＧprinciplesandWhetherthecourtcanobtainthe
supportofnationallegislationwhenapplying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isanimportantinfluenＧ
cingfactorthathasbeenneglectedinpreviousstudies．ThispaperdemonstratesthatboththeprinciＧ
pleofnecessityandtheprincipleofnarrowlyＧdefinedproportionalityplayacertaindegreeofmediaＧ
tingeffectsinthelinkbetweennationallegislationandjudicialdecisions．Thissuggeststhatjudges
areselectiveintheirapplicationoftheproportionalityprincipleinadministrativetrials．Thereare
twowaystopromotethe“Sinicization”of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FortheprincipleofapproＧ
priatenessandtheprincipleofnecessity,thelegislationcanbeactualizedinthelightofthecurrent
boomofadministrativelawcodification．FortheprincipleofnarrowlyＧdefinedproportionality ,the
relationshipbetweenpublicinterestandprivateinterestshouldbecorrectlyunderstoodandhandled,

andjudgesmayberequiredtoclearlyexplainthecriteriaformeasuringtherelevantinterestsinthe
processofreasoninginordertoenhancetheobjectivityofinterestmeasurement．
Keywords: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Principleofnecessity;PrincipleofnarrowlyＧdefinedproporＧ
tionality;Mediating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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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科学中“特定事实”与“普遍知识”的讨论,可参见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

计»,陈硕译,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２３３页.


